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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新闻网 6 月 26 日报
道，一篇名为《为见证爱情情侣婚
前公证淘宝账号遭拒》的报道引
起关注，“婚前想公证淘宝账号”
甚至成为热门话题。随着互联网
飞速发展，尤其是手机移动终端
成为群众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的
重要载体，公证业务介入虚拟世
界的案例在不断出现。

点评：没要求开奇葩证明吧？

据人民网6月26日报道，因
为缺钱，两男子甘当贩毒工具，远
赴缅甸，通过人体藏毒的方式将
132包海洛因“运”回南京。没想
到两人刚刚到南京，还没到达目
的地就被警方一举擒获。目前，
犯罪嫌疑人李某、付某因涉嫌运
输毒品罪已被依法逮捕。

点评：天网恢恢。

6月 25日，丽江千古情景区
赛装节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游
客身穿民族服装比起了吃昆虫，
来自重庆的彭先生 5 分钟吃了
1.23公斤竹虫和蚂蚱，拿下比赛
第一名，获得景区提供的24K黄
金金条一件。第一次吃昆虫的他
说，大盆里装的竹虫和蚂蚱都很
好吃。

点评：狭路相逢勇者胜。

据华商晨报6月26日报道，
谢慧芳今年年底满40岁，人到中
年的她，突然开始烫头发，买漂亮
衣服，周围的人说她变美了，原因
却鲜为人知——今年年初，年轻

“小三”突然加了谢慧芳的微信，
两个月的网聊，谢慧芳劝退了“小
三”，也开始试着找回自己在婚姻
中曾经丢失的光环。

点评：“亡羊补牢”。

据国际在线6月26日报道，
德国最近印制了一批零元面值的
欧元纸币。这种零欧元的纸币印
有德国海军“哥赫·福克”号帆船
（1958年）的图像，售价为一张2.5
欧元。共发行了5000张，估计会
受到收藏家和游客的欢迎。

点评：别再增发就成。

□金泽刚

提要┃通过虚假广告出售的
“药品”往往“吃不好也吃不坏”，更
吃不死人，对购买者的伤害程度难
以评估，消费者要求赔偿难度很大。

近日，“知名假药广告表演艺术
家”刘洪滨事件还在持续发酵。事
情曝光后，有关“被背名声”的单位
均宣称查无此人，而以她代言的单
位则还在强调药厂生产正常，也未
接到任何处罚消息。难道这次又会
是一阵风而已吗？

所谓的“专家”或“神医”不断变
换身份，冒充专家，以电视访谈等方
式信口开河，胡编乱造地向消费者
推荐假冒伪劣药品、保健品，让很多
对电视访谈节目深信不疑的中老年
群体上当受骗。很显然，这些“神
医”背后的广告主、经营者、发布者
等都是害人的帮凶。

尽管2015年新实施的《广告法》
加重了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
布者的行政责任，同时对他们和广
告代言人也课以严格的民事赔偿责

任，但不少“医疗访谈”节目仍然充
斥荧幕，只是不再以广告的面目出
现，而是做进栏目中，通过包装过的

“专家”开的药方以及群众演员的
“现身说法”，不少患者深信不疑。

针对这种变花样的虚假广告，
《广告法》第14条是有规定的，即广告
应当具有可识别性，能够使消费者辨
明其为广告。大众传播媒介不得以
新闻报道形式变相发布广告。通过
大众传播媒介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
标明“广告”，与其他非广告信息相
区别，不得使消费者产生误解。“神
医”们骗人的把戏并不难识别，但能
够不以广告的形式出现，反而更隐
蔽更吸引人，其原因可想而知。

制造“神药”的医药企业，即广
告主无疑是此类事件的主要责任
人。《广告法》第55条规定了对虚假
广告的广告主的处罚，“由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
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
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
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
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两年内有三次以上违法

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广
告费用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
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
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并由广
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
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
请。”第56条规定，“发布虚假广告，
欺骗、误导消费者，使购买商品或者
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
损害的，由广告主依法承担民事责
任。”不过，对未造成其他财产损失
或人身损害的，消费者可以其购买
的产品或服务无法达到广告所宣传
的功效为由，要求退货；只有在消费
者购买的产品或服务对消费者造成
了财产损失或人身损害，消费者才
能除要求退货以外，要求相应的赔
偿。而实际上，通过虚假广告宣传
出售的“药品”往往是“吃不好也吃
不坏”，更吃不死人，对购买者的伤
害程度“难以评估”，消费者要求赔
偿难度很大。

其次，广告经营者和发布者也
是责任主体。《广告法》第34条规定，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广告业务
的承接登记、审核、档案管理制度。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依据法律、
行政法规查验有关证明文件，核对
广告内容。对内容不符或者证明文
件不全的广告，广告经营者不得提
供设计、制作、代理服务，广告发布
者不得发布。”

而对广告的代言人，《广告法》
第56条亦规定，“关系消费者生命健
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造
成消费者损害的，其广告经营者、广
告发布者、广告代言人应当与广告
主承担连带责任。前款规定以外的
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造成消
费者损害的，其广告经营者、广告发
布者、广告代言人，明知或者应知广
告虚假仍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或
者作推荐、证明的，应当与广告主承
担连带责任。”但专家们背后很可能
与雇主约定了免责条款，连带责任
成为一纸空文。

此外，我国《医疗广告管理办
法》规定，禁止利用新闻形式、医疗
资讯服务类专题节(栏)目发布或变
相发布医疗广告。2016年，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的《关于进一
步加强医疗养生类节目和医药广告
播出管理的通知》规定，严禁医疗养
生类节目以介绍医疗、健康、养生知
识等形式直接或间接发布广告、推
销商品和服务。可见，虚假医药广
告并非无法可依，关键是监管部门
不能失职失灵。

当然，目前民众最关心的恐怕
是对于这些假药广告的表演者，以
及其背后的利益共同体予以怎样的
处罚。民事责任需要购买产品者向
有关部门提出赔偿要求，行政处罚
则需监管部门尽快落实。在此基础
上，还要考虑是否需要刑法介入。

《刑法》明确规定，广告主、广告经营
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
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
情节严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如果
广告产品系假药、劣药，或者不符合
安全标准的食品，那还可能构成更
为严重的生产、销售假药、劣药、或
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的犯罪。到
时候，这些虚假的表演专家同样逃
脱不了干系，只会悔之晚矣。

惩治虚假专家，必须拔出萝卜带出泥

□王天定

提要┃人大继续教育学院这
次因聘任兼职教授引发的种种争
议，像一面镜子，照出目前中国高
校的种种生态，值得人们深思。

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最近几天在舆论的旋涡里打了几
个转，学院6月21日热热闹闹举行
仪式聘任几个兼职教授，两天之
后，学院发文称此次聘任存在程序
瑕疵，“经研究决定重新审核兼职
教师资格，收回聘书。”

仔细梳理事件整个来龙去脉
不难发现，人大继续教育学院收回
聘书，程序瑕疵固然是一方面，校
友反弹引发校方关注，是更直接的
原因。因为 6 月 21 日聘任的特聘
教授中，有一位在舆论场中多有恶

评，所以此事在人大校友中引发了
质疑。很多人大校友认为聘任特
聘教授，虽只是一个学院的行为，
但也关系大学声誉。此事迅速发
酵，也让校方感受到了压力。

从社交媒体反映看，人大校方
及时出面干预止损，也算是一次成
功的危机公关。高校重视校友感
受，重视社会舆论，值得肯定；特别
是，大学能够及时检讨自己的问
题，算是起到了定纷止争的作用。

但是，那天隆重仪式上发出的
聘书，不止一份，在焦点之外，此事
还关系到多人，其中涉及丁绍光、
姜昆、郭达、艾克拜尔等诸多颇有
成就的艺术界人士。发出聘书又
收回，此事对这些艺术界人士的尊
严而言，算一次不小的伤害。人大
继续教育学院或许在一纸书面说
明背后，也做了大量解释说明，但

这些工作，恐怕很难消除因公开回
收聘书而造成的社会影响。事实
上，程序瑕疵这样的工作失误，后
果不该由其他人承担。

大学聘请校外各界社会人士
担任各种类型的兼职教师，比如特
聘教授、客座教授、讲座教授、兼职
教授等，于学校而言，首选当然是
学科发展的需要，但是，在一个崇
尚知识的现代社会，大学的职称和
学位，都应该是一种荣誉，向校外
人士颁发聘书，也是向社会宣示对
专家学者的敬重。它不仅事关一
个高校的声誉，也事关社会价值导
向，各高校的确应该把它视为严肃
的事情。

近年来，一些高校见利忘义、
滥发聘书，让一些根本不具备学术
资质或社会品格有严重缺陷的人
利用这类聘书招摇过市，既损害自

身声誉，也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
响。人大这次重视社会舆论，及时
干预该校继续教育学院不当行为，
确有积极意义；但是，具体工作方
法颇有些流于简单，顾此失彼之
中，对专家学者尊重不足。听闻还
有一些大学聘任专家学者担任兼
职教授，居然还要专家本人填一份
申请表，然后到自己所在单位去加
盖公章，请专家学者担任自己学校
的兼职教授，本应做出一点礼贤下
士的姿态，现在居然反过来要求专
家学者自己填表申请，这种程序背
后，不也是对专家学者的一种傲慢
吗？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大继续教
育学院这次因聘任兼职教授引发
的种种争议，像一面镜子，照出目
前中国高校的种种生态，值得人们
深思。

大学聘任兼职教授，“姿势”要正确

新闻快评

在 6 月 26 日国际禁毒
日来临前夕，记者从北京市
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了解到，
近年来，网络涉毒犯罪呈上
升趋势，涉毒快递、扫码支
付毒资以及微信群组织吸
毒等现象时有发生。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
法院刑一庭庭长余诤介绍，
近年来，在信息技术发展和
现实毒情传播的共同作用
下，互联网迅速发展为毒品
违法犯罪新的传播平台和
联络渠道。三中院辖区仅
2017年以来便审理了 50多
起网络涉毒犯罪，典型形式
包括通过网络发布毒品销
售信息、发送涉毒快递、扫
码进行毒资支付、建立微信
群引诱新吸毒人员以及组
织集体吸毒等。

新华社发

新“毒”径


